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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公司申请以发行股份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236,861,895.00 元，经

我们审验，截止 2019 年 12 月 2 日，贵公司收到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

236,861,895.00 元，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1,668,138.00 元。 

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不含为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

金而尚未发行的股份。 

贵公司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新增

股份登记。 

截止2019年12月2日，海声科技100%股权、辽海装备100.00%股

权、杰瑞控股100.00%股权、杰瑞电子54.08%股权、青岛杰瑞62.48%

股权、中船永志49.00%股权已完成过户手续。 

由于上述审验程序不构成根据公认审计准则所进行的审计，因此

我们不对贵公司的财务报表及任何其他财务资料发表意见。 

同时，我们注意到，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94,806,243.00元, 股本为人民币394,806,243.00元，已经立信会计事

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验，并于2017年10月13日出具信会师报字[2017]

第ZG12231号验资报告。本次发行成功后，贵公司将增加注册资本人

民币236,861,895.00元，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31,668,138.00元。 

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

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，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

后资本保全、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。因使用不当造成的

后果，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